
关千修改宪法的几个问题

张 友 渔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

、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兰次会议通过决

议公布了宪法委员会提请议决公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章案
》

(简称
心
修改草案

》 ),

交付全国各族人民讨论
。

全国各级国家机关
、

军队
、

政党组织
、

人民团体以及学校
、

企业事

业等组织耘街道农村社队等基层组织
,

_

都将从五月到八月期间
,

进行讨论` 现在我就修改宪

法中
,

大家关注的几个问题发表一些个人看法
,

供讨论参考
。

一 关于谁改宪法的若本指导思想 l’q 题
~

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里 ; 曾经特别提到
, “

遂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

度
,

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
” 。 “ 必须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加强各级国家机关的建

设尹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成为有权威的人民权力机关
,

一

在基层政杖和基层社会

生活中
,

逐步实现人民的直接民主
,

特别要着重努力发展各城乡企业中劳动群众对于企亚事

务的民主管理
,

必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

一

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井使之成为任何 人
、

叔 必 须

产格遵夺的不可侵犯的力量
” 。

根据六中全会决议精神
,

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彭真同志也首

指示该会秘书处
,

在修改宪法时
,

一定要理直气壮地坚持四项墓本原则
,

、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

坚持民主集中制
,

坚持民族区域自洽制度
,。

欢修改草案卜可以说是体现了这个指导思想的
。

所以能体现这个指导思想
,

主要由于采取 了从实际出发
, 火

而不是从空想出发的做法
。 几

毛泽东

同志关于一九五四年宪法草案曾经说过
: “
现在能实行的我们就写

,

不能实行的就不写
。 砂

这

次的 《修改草案
》
也是这样做的

。
一

一 ` , -

一

要从实际出发
,

就要总结过去经验
,

针对当前现实并考虑最近将来可能发展的情况
,

总

之
,

不能离开中国的实际去空想
。

一九七五年宪法就是典型的空想的东西
,

极左路线的产物
。

一九七八年宪法尽管对它有所纠正
,

但不彻底
,

还是受了一九七五年宪法的影响
。

所以我们

要修改一九七八年宪法
,

而把一九五四年宪法作为修改的墓础
。

当然
,

现在的情况同“ 九五

四年不同了
,

不能无选择地沿用一九五四年宪法的规定
。 卜

二 关于竖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

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
:
社会主义道路

、

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
、

党的领导
、

马克

思列宁主义
、

毛泽东思想
,

一

这四项基本原则必须蟹持
,

决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动摇
,

并且要 咧

适当的法律形式加以确定
。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
,

在修改中就要首先体现四项基 本 原 则的

精神
。

在我们国家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本来是不成间题的
。

要走社会主义道路
,

建设和巩固

社会主义翻度
,
就必须要有无产阶级专致

。

不论在理论上
,

在历史的实践上
,

都证明实现社

会主义必须经过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
。

当然 ; 无产阶级专政所采取的形式是可



以多种多样的
,

情况不同
,

形式也不同
。

在我国
,

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特点
,

采用了人民民

主专政的形式
,

但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

因为这个专政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
,

也包含

团结一切劳动人民和蕊愈力曼的意思在入二无蒸p仁
, 一

把
娜

每馨解
`

为无霎件叽级对其他一切阶级专政

是过去极左思想造成瞬魏澎尹量不起万据
。

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

就必须有共产党的领导
。

事实上
,

在仕何国家
,

任同阶级专政
,

都是通过统治阶级的政党来实现的
。

我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

理所当然应当由

作为无产阶级先译队的共产党来领导
。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
。

在我国
.

没有共产党的领导
,

不可能取得革命胜利
,

也不可能坚持社会主义
。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
。

任何反对觉的领导的言论和行为都是错误的
。

现在的问题不应当是要不要党的领导的问

题
,

而是党如何领导的问题
。

共产党的领导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f 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

资产阶级政党也有他们的指

导思想
,

这便是资产阶级的各种观点
、

学说
。

总之
,

在宪法中
,

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

这里存在一个间题
,

需要说清楚
。

坚持走更上

会主义 ;。路
,

在 《修改草如 的条文董呀博寄度清楚二惫彝 第一条规定
: “ 。卜华人民共和国是

工人阶级领导的
、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 ”
同条第二款规定

“

社

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
” ,

接着下面有很多条文作了关于建立和巩固社会主

义制度
、

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规定
。

但是
,

草案把一九七八年宪法第一条中的
“ 无产阶级专

政 ” 改为
“
人民民主专政

” ,

删去了第二条
: “
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

。

工人阶级经

过 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国家的领导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
、

列宁主义
、

毛泽东思想
” ,
第十九条

: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 员会主

席统率
” ; 第二十二条

: “
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提议

,

决定国务院总理的人选
” ; 第五十

六条
: “ 公民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

这是不是意昧着不要无产阶级专政
,

不要 党 的

领导
,

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
、

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了呢全是不是不完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呢 ?

不是
。

这是因为
:

羊 一 ,

如上所述
,

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

现在用人民民主

专政一词并不改变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
,

在现在的情况下
,

用人民民主专政一词比用无产阶

级专政, 词冤适宜
,

因为作为阶级的资产阶级已不再存在了
。

但是
,

这同一九五四年宪法所

说的
“
人民民主国家

”

的含义也有不同
,

当时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还存在
,

现在已不存在了
。

那时以资产阶级代表的身份参加政治活动的人
,

现在是以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或拥护祖国

统一的爱国者的身份参加政治活动
。

第二
,

党的领导是依靠正确的路线
、

方针
、

政策和党的

工 作
,

特别是密切联系群众
,

做好政治思
东同志早已讲过的

,

而决不墓饭赣迫命彭令这
作以及党员的模范作用来实现 的

`

这 是 毛 泽

种简单的方法来领导
。

也就是 说
,

党 对 国 家

的领
一

导主要是政治上的领导
,

而不是组织上的领导
。

一九七八年宪法的规定沿袭了一九七五

年宪法的规定
,

是左倾思想的产物
。

现在删掉了这些条文
,

并不是放弃党
.

的领导
,

恰恰相反
,

这才有助于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
,

,

更好地发挥党的领导作用
。

第三
,

马克思列宁主义
、

毛泽

东思想是我们国家的指导思想
,

这是不成问题的
,

因为前面说过
,

我们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
,

而党的领导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

毛译东思想为指导的`
~

但是解决思想问题
,

不能用强制手

段
,

所以不宜在宪法条文作硬性规定
。

总之
,

坚持四项墓本原则应当在宪法里确定下来
,

但

作为一个总的原则性的规定
,

可以写在
《
序言

》
中

, 几

而不必写在条文中
。 《

修改草案
》 就是



这样做的
。

~,

·

这就表明了我们不论过去
、

现在或将来
,

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

并且在整个
`
修改草案

》

的条文里
,

贯彻了四项基本原则的精神
,

而不是规定一些空洞的 口号式的条文
。

当然
,
在四

项基本原则里
,

,

社会主义道路
、

人民民主专政
,

一

属于社会制度
,
二

属于国家政权
,

怎么实现
,

可以也应当在条文里作具体的规定
。

`

至于党的领导
,

马克思宁列义主
、

毛泽东思想的指导
,

主要是把精神贯串在条文里边
,

而不必作具体的规定
。

三 油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地位和作用问题
「

《
修改草案

》
在

《
序言

》
中肯定 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简称政协 ) 的性质

、

地位和

作用
,

即明确了政协是 “ 统一战线的重要组织
” ,

肯定 了它在过去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

今后

在国家的政治生活
、 一

社会生活和对外友好活动中
,

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
,

维护国家

团结和统一的斗争申
,

将进一步发挥重要作用
。

因为政协是以共产党为核
』

乙领导的统一战线组

织
,

不是国家机构
, , 丈它的任务和作用

,
`

是事先共同协商国蒙的重大方针
、

政策
,

建议国家权

方机关
、

行政机关等采纳
,

·

并对国豪视关的土作提出批评建议
,

起着监督的作用
,

而不是执行

国家机关的职权
。

因此
,

不宜在宪法条文中安排
。 ·

曾经设想把政协作为全国人大的第二院
, 、

但那样
,

它的地位并不比砚在的地位高
,

它附作用也术比现在的作用大
。

现在
,

政协实 际 上

可起影响人大的作用
。

也曾设想迩` 在
《
总纲梦 中

,

专列政党
、

团体一节
, ’ 、 .

把政协的地位和

作用写进去
。

但那样
,

就把政协等同于各民主党派
、

人民团体了
,

也不恰当
。

至于政协本身

的具体任务
、

工作
,

可由政协的章程规定
,

有人主张在透里写上
“
政治协商

、
.

民主监督
”
的

作用
。

就政协来说
,

这样提是正确的
。

但作为对政府机关行使的一种权力
,

写在宪法条文里

则与全国人大
、

国务院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问题
。

是不是国务院要对全国人大
、

政协都负责

报告主作 ? 同时 ` 全国人大的决定是否具有最高权力
,

是否全国人大
、

政协成为两个最高权

力机关 ? 总之
,

`

写在宪法条文里
,

使政协成为权力机关
,

则不恰当
。

宪法条文主要是婉定国

家机关的职能和公民的权利义务
,

不能什么都写 `
·

四 关于加强人民民主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
,

从 《总纲
》
的第一条起

,

就有许多条文作了规定
。

下面我只谈大家所注

意的几点
:

.
_

一 第一点
, 《
修改草案 》 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

: “ 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不可分离
。

住何公民

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
,

同时有遵守宪法和法律的义务
” 。

权利和义务不可分离
,

这是马

克思在第一国际的章程里提出来的观点
。
这就是说

,

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

也没有无义务的权

利
。

这一点在四十八条里还作了专门的规定
:

`

”
甲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

,

不得损害国家的
、

社会的
、

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 自由和权利
” 。

这就是说 自由权利

不能理解为没有限度的权利
,

行使自由权利不是为所欲为
,

毫无限制
。

有权利就有义务
,

`

要

行使权利
,

就要履行义务
。

·

` ·

第二点
, , 少

关于
“
罢工自由 沙 的问题

。

一九七八年宪法里的 久罢工 自由
”
是从一九七五年

宪法里抄来的
。 《
修改草案

》
’

把
’
“ 罢工自由,,. 删掉了

、
原来有

,

现在删掉了
,

这好不好呢分我

认为应该删掉
。

一九七五年宪法规定的
“
罢主合由

”
是极左思想的产物

,

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发

展的利益的
,

·

是不符合我们国家的具体惰况的
。

我们国家的企业属于人民
, ·

不象资本主义凰



家的企业属于资本家
、

资产阶级
,

生产成果也为资本家
、

资产阶级所有
,

工人阶级受到残酷

的压迫和剥削
。

他们为了争取政治上
、

经济上的利益而起来罢工
,

停止生产
,

使资本家
、

资

产阶级爱到损失
,

这是一种有效斗争手段
,

采用它是完全必要的
。

而在我国
,

罢工后停止生

产
,

是对包括工人阶级在 内的全体人民利益的一种破坏
。

有人说这是对官僚主义的惩罚
。

不

对
。

对付官僚主义的办法
,

可以通过正常的途径
,

如揭发检举
、

控告
、

申诉等去求得解决
,

而不应该采用罢
_

E的方式
。

况且我们国营企业的职工有权参加企业管理
,

集体经济组织的全

体劳动者还有权选举和罢免管理人员
,

有什么必要采取罢工方式来对付官僚主义呢 ?

第三点
,

关于宗级信仰间题
。

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向题
。 《修改草案

》 第三 十五条第 一款

恢复了一九五四年宪法的规定
,

即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 ,

而把一九七五

年宪法
、

一九七八年宪法中的公民有
“ 不信仰宗教

、

宣扬无神论的 自由
”
剧掉了

。

这是因为

在宗教信仰自由的概念 中
,

就包含着有不信仰宗教的 自由的意思
。

有人提出应做 这 样 的 补

充
,

就是一方面是非教徒不能干涉教徒的 自由
,

另一方面教徒也不能干涉非教徒的 自由
,

因

为 目前
,

从这两方面来的千涉都还存在
。

所以增加了
“
任何国家机关

、

社会团体 和 个 人 不

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
,

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 的规

定
。

本条新加的第三款
: “

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
。

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反革命活动
,

或者进行破坏社会秩序
、

损害公民身体健康
、

妨碍国家教育粼度的活动
” ;第四款

: “

宗教不受

外国的支配
” ; 这都是针对当前存在或者可能发生的问题所作的必要的规定

。

第四点
,

关于劳动的权利和义务的问题
。

过去的几部宪法都只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
,

这次不仅把劳动规定为权利
,

而且规定为义务
。

这一点在 《修改草案
》
第四十一条里反映了

出来
。

它首先规定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 ,

同时规定了解决劳动就业问

题的措施
。

这些规定
,

是否能办到
,

有没有根据呢 ? 劳动就业间题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
,

但是宪法

是规定国家的根本制度
,

不受暂时的因素所支配
。

在有些情况下
,

暂时不能完全做到
,

但正

在创造条件
,

不能因还不能完全做到而不做出这个规定
。

待业青年的存在
,

决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产生的问题
,

而是 由于生产力不发展而产生

的问题
。

相反
,

只有社会主义
,

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

资本主义社会不 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

我

们相信
,

只要我们把生产搞上去了
,

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

据统计
,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份
,

美国的失业人数为九
一

百五 卜万
,

日本为
一

百二 卜万
,

英国为 二百多万
,

欧洲共同体为一千多

万
,

失业率低的为百分之八
,

高的为百分之十
一 。

这个问题是他们永远无法解决的
。

我们要

相信社会主义的前途是光明的
。

第五点
,

第四十四条规定
,

受教育不但是公民的权利
,

而且是公民的义务
。

与此相适应
,

在 《总纲 》
第二十条中规定了

: “

国家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
、

科学事业
、

卫生体

育事业
、

文艺事 业
、

出版发行事业
、

新闻广播电视事业
、

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事业和其他文

化事业
。 ” “

国家举办并鼓励社会力量举办各种学校
,

扫除文盲
,

普及初级教育
,

发展中等教

育
、

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
。 ” “

国家发展各种文化教育设施
,

对 〔人
、

农民和其他劳动者进行

政治
、

文化
、

科学
、

技术
、

业务教育
。 ” “

国家推行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

以利于文化教育事业的

发展
” 。

所以作第二款的规定是因为我国地广人多
,

由国家完全办学有困难
。

但私人办学须遵

照法律制度
,

并受教育行政机关的指导
、

监督
。

初级教育本来应当普及
,

由于过去一个时期

重视不够
,

特别是近来农村退学的多
,

所以要在宪法中特别强调
。

草案作第三款的规定
,

是



因为除小学
、

中学的青少年教育外
,

还必须广泛进行对成年劳动者的教育
,

包括扫除文盲在

内
。

(现在还有文盲石)第四款的规定也很重要
,

因为没有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

就不可能提高全

民族的文化
、

建立高度的文明国家
。

但不宜把汉语定为
“ 国语

” ,

实际上普通话就是汉语
,

没

有必要规定汉语是
“ 国语

时 。

这些规定
,

也存在个是否能够实现的间题
。

但是这是国家的根本

规定
,

必须努力做到
。

世界上文化教育最普及的国家如美国
、

日本
、

也不能百分之百地消灭

文盲
。

我们不能因为事实上存在着短时期不能克服的
、

局部地区存在的困难
,

而动摇国家在

全国范围内对公民提出受教育的义务和给予受教育的权利
。

五 关于扩大人大常委会权力的问题

《
修改草案

》
扩大了人大常委会的权力

。

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已有二十八年的历史
,

在我国民主化方面起了 巨大的作用
。

我国有十亿人 口
,

五十多个民族
,

两千多个县
。

人大代

表人数不可能太少
,

少了不容易反映群众意见
,

不便于与群众联系
。

但代表人数太多了
,

也

有许多不便
,

首先
,

是不便经常开会
,

其次不便讨论问题
。

特别是现在国家迫切需要制定一

些必要的法律
,

都要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讨论
、

制定很困难
。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

曾考虑

过一些办法
,

但往往顾此失彼
。

比方说
,

要把代表人数减少
,

但因象上面所说
,

人数太少不

行
,

并且已有长期的传统
,

要改变
,

确有困难
。

还有
,

减少人数后
,

代表如何产生 ? 多少人

产生一个 ? 代表同他所代表的选举单位和选区如何联系? 这些问题都很难解决
。

《
修改草案

》
是要在人民代表大会传统的现有的基础上使人大常委会能够作 更 多 的 工

作
,

发挥更大的作用
,

以弥补人民代表大会人数多
,

开会时间短
,

不便讨论的缺点
。

这个草

案有几个特点
:

第一
,

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都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机

关
。

过去人大常委会只能制定法令
,

不能制定法律
,

只能经人民代表大会授权
,

在人民代表

大会闭会期间
,

对有的不适合的法律迫切需要修改或补充的情况下
,

人大常委会才可以修改

法律或作补充
。

现在的规定和过去不同了
,

人民代表大会和人大常委会都有权
“ 制定法律和

法令
” ,

把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权大部分分给了人大常委会
。

这样
,

在行使立法权方面
,

人民

代表大会除
“

修改宪法
” , “

制定和修改刑事
、

民事
、

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
” ; 其他法律都

由人大常委会制定和修改
。

这样就可以及时制定法律解决问题
。

这里顺便提一下
, “
法令

”
一

词从一九五四年宪法以来
,

一直使用着
,

但没有明确的解释
。 “

法令
” 这个词在中国历史上本

来是法律和命令的统称
,

现在的用法是指国家机关在职务范围内规定的带有规范性的
、

法律

性的个别文书
。

但它究竟和法律如何区别呢 ? 《
修改草案

》 作了规定
。

第五十五条规定
: “
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
,

制定法律和法令
。

全国 人

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员会通过的除了法律以外的决定
、

决议统称法令
,

法令

具有同法律同等的约束力
” 。

如对国务院总理的任命这项决定就是法令
,

又如通过一九八二年

的年度计划或预算的决议也是法令
,

它在一定范围内有法律效力
。

第二
,

划分了人民代表大会和人大常委会的职权范围
,

扩大了人大常委会的职权
。

人大

常委会的职权一九五四年宪法中有十九项
,

一九七五年宪法只笼统地规定为一条
,

其中包括

五
、

六项
。

现在的
《
修改草案

》 则增加到二十二项
。

人民代表大会和人大常委会的职权最主

要的是立法权 、 他们之间如何分工呢 ? 第六十条对于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权作 了规定
:

(一 )

修改宪法 , (二 ) 制定和修改刑事
、

民事
、

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
。

而人大常委 会 皿



“ 制定和修改除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祛律
”

( 《修改草案
》
第六 十五

条 )
。

这样大量的立法工作将由人大常委会来承担
,

人大常委会负有极重要的立法责任
。

当然
,

我们的国家不能制定太多的法律
,

象美国
、

伴本那样
,

法律多得成 了灾难
。

我们当然要从实

际出发
,

根据需要和 可能
,

制定必要的法律
,

但是我们今天的情况是法令太少
,

应有的还没

有
,

还应 当抓紧立法工作
。

另外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有其他重要的职权
,

如选举国家主席
、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
,

选举中央军事委 员会主席
,

根据主席的提名
,

决定国务院总理的人

选 ; 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
,

决定国务院副总理
、

国务委员
、

各部部长
、

各委员会主任
、

审

计 长
、

国务院秘书长的人选缭等
。

而人大常委会
“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

” ,

也有权
“

根

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
,

决定各部部长
、

各委员会主任
、

审计长
、

国务院秘书长的任免
” (不限

于个别的 )
。

这也是总结过去历史经验才制定的
。

因为国务院所设的部和部长人选
,

在两次人

民代表大会中间
,

总是有许多变动
。

这使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常处于被动地位
,

只能先改动
,

然后提交人民代表大会再次召开时追认
。

人大常委会有权
“
决定全国总动员或者局部动员

” , “
决定全国或者个别省

、

自治区
、

直

辖市的戒严
” 。

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
,

人大常委会的权力大大提高了
,

类似外国经常工作的议

会
。

除此之外
,

原来 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
,

叩 “ 监督宪法的实施
”
等权力也都归人大常委会

来担负
,

这也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的
。

因为监督宪法的实施是经常性的工作
,

人民代
一

表大会

不经常召开
,

不可能行使这种职权
。

曾经设想设置宪法委员会
,

同常委会并列
,

后来
,

考虑

还是以常委会行使这种权力为宜
。

由于 人大常委会职权的扩大
,

人大常委委员一般以专职为

宜
,

至少不宜兼任行改机关
、

吊法机关的职典 这样便于集中精力行使职权
,

并能有效地
“
监

督国务院
、

中央军事委 员会
、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 荡人民检察院的工作
” 。

所以 《修改草案 》第六

十三条
,

作了如 下规定
: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
、

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
。 ”

第三
,

在 《修改草案
》 中规定

: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主持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
,

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会议
” 。

同时规定
,

在人大设立民

族
、

法律
、

财政经济
、

教育科学
、

外事和其他需要设立的专门委员会
,

在人大闭会期间
、

受

人 大常委会领导
。

它们并不是国家权力机关
,

主要任务是审议和拟汀有关议案
。

这有助于加

强 人大常委会的 工
_

作
。

第四
,

关于
“
提案 ” 和 “ 质询 ” 问题

。 、
修改草案 》 第七十一条规定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

会委员
“ 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提出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职权范围内的立法性议案
” 。

作这样规定的含义是
: 1

、

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务委员有权提出
“ 议案

” ; 2
、

提出议案必须经过法定程序
; 3

、

必须是立法性的议案
。

过去有许多提案
,

大

部分都不是立法性质的
,

这种提案应该提到国务院各部委或地方行政机关去解决
。

人民代表

大会不是大小事情都要讨论的机关
,

也没有办法都去处理
,

所以它不能受理不属于立法性的

提案
,

这些提案不能成为提交的议案
,

只是一种建议
。

对于这类提案人大秘书处有向其它机

关转交的义务
,

但没有处理和报告处理结果的义务
,

否则
,

人大秘书处将会变 成第 二 个 国

务院
。

关于 “ 质询
”
问题

,

第七十二条规定
: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

期间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在常务委 员会开会期间
,

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
,



向国务烧凡最高大比石院
、

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囱务院各都
、

洛委员会提翻质询案
。

受质询的

机关必须负责咎复气这条关午质询规定的意思是
: ’

⑦太大代表和人天常委委调寇开会期间有

权提出
;

一

井含必须经过法定窿序厂③受质询的机类必须答氮 过去由子役有明确视定
,

人大的

一个小组会就可以把国务院的MJ[ 总理或者部长找丢质询
, :

这就把人民代表大会变得不严肃了飞

侈为小组会木是权力机关
,

天会才是牧力机关奋
.

按照祛律程序的质询阔
币

是有效的
,
被质询的

祝关必须容复
,

木咎复是不行的奋
、

当然
, …小组会可以请有关部门派人!解咨问蒯

卜

但那不是质

询犷役有质询的效夯
、

’ ,

一
’ 、

一 “ :
- ·

一
’

`林 拭

一
右

,
一

第虱
《
修改章案

》
,

第七十三条规定 ,

怪国人曳代表大会代表
, 。 一

郊经奎国叭民代表大会会

被主席切件可
,

在全国人民代表头会橱会期间非经全国人民代袭大会常务委员会讲可 , 不受

逮捅或者知事审纵
”

这是保证人大代表行使权力的必要的规走
。

有天提出犷这和 “ 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
”
有矛盾

,

其实是不矛盾的
。 “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钟 是僧己制定的法橄在适琳时应

当人人平等
,

而在制定法律时
:

.

是可以对不同的人
、

不同的情况有所区别的
。

如选举法规定
,

十八岁以上的人才有选举权 ;
`

为汀么对午斗七岁的人是术是就木平等了 ? 当然 不 是
。

又 如 规

定有政治权利的人才有选举权 ; 是不是对午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人不给予选举权献不平等 ?

当然不是
、
所以妙保护人大代表的规定

,
·

不涉及
,

“ 法律面前面人人平筹 护或不平等的问题
,

布是因为他是人民的代表
,

需妻加以保护
,

使他能够充分行使职权
,
不致怕于触及某个行政

机构或某个人
,

而遭到报复
。

如果某个代表真的犯了罪还是会受到…逮捕和审魏的
,

但要经过

人大主席团或常委会的批准
。

当然批推是琅据查明确实有犯罪事实
,

然后才予以批谁逮捕矿

但如果是现行犯罪怎么办 ? 术及时抓起来就会跑掉
。

那也有办法、 公安部门可似暂时掩留万

报请人大常委会批准护再正式逮捕
。

’

一

厂
’

「

一

“
`

一

六 关于恢复国家主席问题
一九五四年宪

赢定该
立菌豪圭蒲

,
·

指勤三无天头军
; `点詹在二种

一

十分不正常的情况

下
犷 剥夺了国家主席的权力

,

一九七置年宪祛并取消了设立国家 主席的规定若现在我国各方

面都恢复了正常
,

国家主席的设立也应该恢复
,

这表明国家的稳定和正常化
,

所以 《修政潭

案 , 规定
: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对内对外代表国家
” 。

它对 内代表国家犷 行使向全国人大

提名国务院
;

总理人选犷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

委
`

员
’

会 的 决

定
,

公布法律
,

任免国务院组成人员
,

批堆和废除 1司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 协定等职权
;

「

封

外代表国家
,

从事国陈交往和友好往来
,

有*Jl 于更好地实现我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加强与各

国人民的友谊
。

事实证明
,

国家生席的设置是符合我国各族
`

人民的习惯和愿望钓丫
`

但 `修改

草案
》
中规定的国家主席的职权同` 九五四年宪法有所不同

,

它不再召开最高
一

国务会议
,

也

不再统率全国武装力量
,

·

这是为了加强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氦 住生席在 行政
、

军事的具体事务方面
,

一

处子比较超脱的地位
。

这是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的万
一 卜

一
、

;
.

七
一

关于国务院砰权的问题
`

、 :

’

关于国务院的职权
,

一九五四年宪法规定了十七项
,

一九七五年宪法只在一条中笼统地

说了一句
,

一九七八年宪法恢复为九项
,

`

现在
“
峭修改章案

》
又增加到十七项厂就是讯 ; 职权

较一九七八年宪法护大了
。

「

特别是增加了
“
决定省屯

.

自治伪
、

直辖
;

市范 围 内部分地区的戒

严
” 这样一项重婆的攀毛权

。

此外
,

为了提高国务院豹行政工作效率
,

门全改草案岁规定六
`
国



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
。

各部
、

各委员会实行部长
、

主任负责制
” 。

副总理的人数规定为二至

四人
,

设置国务委员
,

由 “ 总理
、

副总理
、

国务委员
、

秘书长组成国务院常务会议
。

总理召

集和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国务院全体会议
” 。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 “
国务

院设立审计机关
,

对各级政府和它们所属的财政金融机构
、

企业事业组织的财政
、

财务收支

活动进行审计监督
。

审计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
,

不受其它行政机关
、

团体

和个人的干涉
。 ” 建国以来我们投有设立审计机构

,

以致财政上发生了很多混乱现象
。

国务

院设立这个机构是十分重要的
,

这种机构大多数国家都有
,

有的属于议会
,

有的属于行政机

关
,

但都对于审计机构在法律上保证它有独立行使职权的权力
。

否则
,

领导人可以随便干涉

它
、

支配它
。

有了法律保证则在对政开支上对国务院总理也可以实行监督
。

尽管国务院总理

是领导审计机构的
,

但依照法律办事
,

总理也不能干涉它
。

审计机构在我国国内革命时期
,

报据地就曾经设立过
,

现在应当恢复和发展
。

八 关千设立中央军 . 委员会的问题

《修改草案
》
在国家机构章中

,

增设了第四节
,

作 了关于中央军事委员会的规定
,

共四

条 (从九十四到九十七条 )
,

主要规定
: “

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
,

领导全国武装

力量
” , “ 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

” , “ 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对全国人民代 表 大 会 负

责 ,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
,

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
” 。

另外
,

在人大职

权中
,

还规定中央军委主席由人大选举和罢免
。

这样明确了军队在国家体制中的地位
,

就是

说全国武装力量由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
。

至于武装力量的建设还是由国务院管
。

这有利 于加

强武装力量的革命化
、

现代化
、

正规化的建设
.

同时
,

也便于应付当前世界动荡 不 定 的 局

势
。

这是符合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的
。

九 关 于地方政权和民族区域 自治制度的问题

《修改草案
》 第三章第五节中

,

关于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民族区域 自治制度有一些新的

规定
。

1
、

按照一九七五年和一九七八年宪法
,

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
,

既是集体经济组

织
,

又是基层政权组织
。

实践证明这对于加强农村基层政权
、

健全农村集体经济
,

没有起积

极的作用
。

现在
《
修改草案

》
规定人民公社只是集体经济组织

,

还要另外建立乡政权作为基

层政权
。

规定设立 乡政权
,

保留人民公社作为集体经济组织
,

这既有利于改进和加强政权工

作
,

密切政权同群众的联系
,

也有利于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
。

政社分开
,

只是把政权那一部

分职权分出去
,

公社
、

大队
、

生产队的企业和其他一切财产的所有权
,

仍然不变
。

这一点
,

要向广大农民群众和社队干部讲清楚
,

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思想混乱
,

造成经济
、

生产上的损

失
。

至于如何实施
,

各地要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
,

有领导
、

有计划
、

有秩序地进行
,

不要

草率行事和
“ 一刀切

” 。

2
、

城市居民委 员会和农村村民委员会是群众的自治性组织
,

这 一方面扩大 了群众的 自

治权
,

另一方面也明确了它不是政权机关
。

实践证明
,

它在调解民间纠纷
,

维护社会秩序
,

办好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
,

稿好卫生等方面都起了很大作用
。

3
、

关于民族区域
·

自治的问题
。

一九五四年宪法规定的民族 自治的权力很多
, 一九七五

年宪法大部分删去 了
。
一九七八年宪法又恢复了一些

,

但不完全
。 《

修改草案
》 中恢复了一



九五四年宪法的一些规定
,

并有所增加 (详见第三章第六节的第一百一十四条至一百二十西

条 )
。

我个人认为
《
修改草案

》
的规定是适当的

。
` 、

以上讲的是我的一些不成熟的意见
,

只供讨论时的参考
。

还有些向题如法院依法独立行

使审判权
,

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等等
,

限于篇幅
,

这里就不多讲 了
。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新
,

发展

王叔丈 周延瑞

举世瞩 目的 《
中华大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

》 公布交付全民讨论
,

这是我国政治生浩的

一件大事
。

草案在序言中规定了今后中国人民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
。

集中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

这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所提出的奋斗 目

标
。

为了保证实现这一伟大 目标
,

必须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咨
`

没有政治上伪高

度民主化
,

不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充分调动亿万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粕创造性、 并在这个

基础上实行必要的高度集中乡就不能胜利地进行四化建设
。

正是这样
,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

决议根据我国政权建设的历史经验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

指出
: “ 必须根据民主集

中制的原则加强各级国家机关的建设
,

、

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成为有权威的人民

权力机关
,

在基层政权和基层社会生活中逐步实现人民的直接民主
,

特别要着重努力发展各

城乡企业中劳动群众对于企业事务的决主管理
。 ”

章案根据
《
决议

》
的这一基本精神

,

对加强

和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

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

作了许多新的重要规定
。

(一 )

宪法修改草案总纲规定
: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

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

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 ”

同时又规定
: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

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 ”
这些规定

,

表明了草案在我国政治制度的规定上
,

坚持了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

同时
,

草案又对加强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

作了许多

重要的规定
,

不仅是对一九七八年宪法的重大修改
,

而且和一九五四年宪法比较也有重大的

改进
,

它体现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新发展
。

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
,

即政体
,

是指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
。

统治阶级为了维护 自己的阶

级统治
,

必须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
。

任何国体都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政体
,

没有适当形式

的政权机关
,

就不能代表国家
。

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
,

同一切剥削阶级国家的政治制度
,

在

本质上是根本对立的
。

一切剥削阶级国家的政治制度
,

保证国家权力掌握在少数剥削者的手

中
,

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实行专政
。

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
,

保证国家权 力掌握在工人

价级为领导的广大人民手中
,

对一小撮阶级敌人实行专政
。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对待社会主义
的政治制度问题上

,

一再强调指出必须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

首先
,

在无产阶级福毁旧的国家

机器以后
,

必须用崭新的政权组织形式代替旧的政权组织形式
。

其次
,

’

无产阶级牵命取得胜

扮
9

`


